
商标转让合同

转让方（甲方）：
受让方（乙方）：   

依据《合同法》、《商标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公平、诚实守信的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特就商标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转让商标的名称：
二、商标图样:
三、该商标注册号/申请号为：
四、商标权转让费用及付款方式： 
1、 甲、乙双方确定商标转让费用共计人民币        元，（大写）         。  
2、 甲方指定收款账号：
   3、付款方式：

（1）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当日向甲方付款人民币         元，大写：                  

（2）乙方应于商标局正式变更商标所有人之日起    日向甲方付款     人民币         元，大写：   

五、甲乙双方指定收件地址

1、甲方指定收件地址：

联系人：
地址：
电话：
邮编：
 2、乙方指定收件地址：
联系人：
地址：
电话：
邮编：

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应保证是上述商标的所有人，并保证该权利无任何瑕疵，包括未曾许可他人使用或抵押。
2、 甲方保证在合同有效期内，不得在该商标注册的有效地域内经营或提供与转让商标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项目，也不得从事其他与标有该商标的服务内容相关的产、销相竞争的活动。

3、 甲方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获得转让费用。 

4、 甲方应当积极配合乙方办理商标权转让手续。 

5、 如甲方拿到商标局发的商标证件，有义务转交乙方。

七、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本转让商标合同生效后由乙方向商标局提出转让申请并办理转让业务，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办理转让申请事宜，转让费用由乙方承担。
2、 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转让费用。
 八、违约责任： 

1、 甲方在本合同生效后，违反合同约定，仍在生产的商品上继续使用本商标，除应停止使用本商标外，还应承担使用本合同项下商标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2、 乙方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未交付商标转让费用，甲方有权拒绝变更商标的所有权。
3、 如因甲方原因造成商标权转让迟延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        万元作为违约金。
九、争议的处理

双方因合同的解释或履行产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应当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补充与附件

本合同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甲乙双方可以达成书面补充协议。本合同的附件和补充协议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十一、其他

     本合同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转让方：                        受让方：

签  字：                       法定代表人：

地址：                           地址：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